
融程電 112年度董事會績效-外部評估 

公司「董事會績效評估作業程序」明訂董事會績效評估之執行，應至少每三年由

外部專業獨立機構或外部專家學者團隊執行評估一次。本公司委任「中華公司治理協

會」執行 112年度董事會績效評估，該協會完成評估後於 113年 2月 17日出具評估報

告，本公司已將評估結果提報 113年 2月 21日董事會。本次評估相關資訊、評估機構

之總評、建議事項及本公司預計改善與執行情形彙總如下： 

一、評估相關資訊 

1. 外部專業機構名稱：社團法人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2. 具備獨立性：中華公司治理協會及其評估委員非融程關係人亦無業務往來關係，

具獨立性。 

3. 評估執行期間：112年 1月 1日～112年 12月 31日。 

4. 評估方式：問卷及實地訪查。 

5. 評估標準(內容及項目)：(1)董事會之組成、(2)董事會之指導、(3)董事會之授權、

(4)董事會之監督、(5)董事會之溝通、(6)內部控制及風險管理、(7)董事會之自律、

(8)其他(如董事會會議、支援系統等)。 

6. 評估結果提報董事會日期：113年 2月 21日。 

二、評估機構之總評：  

(一)貴公司遴選董事會成員兼顧專業性、獨立性及多元性，其背景符合公司所屬產

業特性及營運發展需求。貴公司董事會成員之間彼此溝通順暢，董事成員與經

營團隊互動良好，有利於議事效率提升。 

(二)貴公司董事會重視策略規劃與控管，除於策略制定過程召開策略會議外，並於

112年 11月正式成立董事會轄下功能性委員會層級之策略委員會，督導公司重

大的策略方針。經營團隊有完善的策略研議及規畫過程，整體而言程序相當完

備。 

(三)貴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積極履行職責，將人才培育、留用及企業社會任(ESG)

的執行列為重要績效指標，與高階經理人的薪酬適當連結，並搭配公司業務擴

張和成長機會同時歷練人才，協助貴公司建置健全的薪酬制度及人才培育措施，

有效發揮其職能。 

三、評估機構建議及改善計畫： 

(一)貴公司董事會設立策略委員會，足見對策略制定之重視。惟建議適時審視「策

略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三條「委員會職權」之內涵，釐清與審計委會職掌之分

際，使策略委員會更專注於重大任務，襄助董事會督導策略規劃及管理。 

 



預計改善與執行情形： 

本公司功能性委員會之職權分別如下，策略委員會依其職權，將協助公司

規畫及推動重大成長策略。 

名  稱 職      權 

策略委員會 

(1) 本公司與子公司之成長策略，包含短、中、長期發展目標
及策略。 

(2) 年度營運計畫及預算之編製、修訂。 
(3) 永續發展相關議題。 
(4) 組織架構重大調整。 
(5) 資本額重大增減。 
(6) 重大投資與併購計畫。 
(7) 其他重要策略議題。 

審計委員會 

(1) 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 
(2) 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 
(3) 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
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或

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之處理程序。 
(4) 涉及董事自身利害關係之事項。 
(5) 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易。 
(6) 重大之資金貸與、背書或提供保證。 
(7) 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8) 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任或報酬。 
(9) 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10)由董事長、經理人及會計主管簽名或蓋章之年度財務報告
及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第二季財務報告。 

(11)其他公司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12)協助董事會執行其風險管理職責及督導風險管理制度的執
行，審議本公司風險管理政策與重要風險管理制度，審查

風險管理執行情形及執行董事會之風險管理決策。 

薪酬委員會 

(1) 訂定並定期檢討本公司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年度及長期
之績效目標與薪資報酬之政策、制度、標準與結構。 

(2) 定期評估本公司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之績效目標達成情
形，並訂定其個別薪資報酬之內容及數額。 

(二)貴公司在落實薪酬制度及人才培育方面已有相關作法及相當默契，但在人才的

培育上仍然缺少完整的計劃規範，建議貴公司可建立書面化制度，藉以提升公

司治理的透明度，並利後續董事會督導及檢討其執行之參考。 

預計改善與執行情形： 

融程將強化精進人才培育的計劃規範，持續秉持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

(TTQS)之精神，完善公司的「教育訓練管理辦法」及「特定人員資格鑑定作業

標準」，以培養人員的知識和專業技能和傳承創新能力，提升公司治理的育才計

劃規範透明度。 



(三)貴公司訂有檢舉制度，並於網站「公司重要規章處」揭露「檢舉事項調查作業

標準」。建議貴公司可思考強化獨立董事能同步接收檢舉訊息之管道，以利督導

後續處理作業，完備吹哨人相關制度。 

預計改善與執行情形： 

本公司目前的舉報途逕包括已設有檢舉信箱，擬即設定該信箱與獨立董事

同步接收檢舉訊息。 

 


